
项目名称

资金用途

开始时间

项目概况

立项依据

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（元）

项目当年投入
资金构成

     （一）财政拨款： 2,250,000.00

项目总预算（元） 2250000 项目当年预算（元） 2250000

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（元） 2250000
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

（元）
2207300

基本建设工程类□    信息化建设类□    政策补贴类□
政府购买服务□    资产购置类√   其他事业专业类□

浦东法院原有的执法执勤车辆使用时间已经到达既定的报废年限，继续使用存在
一定的安全隐患，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。为了确保业务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
施，本院制定了公务用车购置经费项目，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车辆进行报废，并
购置新车保证办案业务的顺利进行。

关于转发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（沪财行[2011]46号文）
《市机管局、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>（试
行）的通知》（沪机管[2014]23号文）
《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财行[2011]180号文）

项目设立的必
要性

随着办案业务量的不断增加，对执法执勤用车的需求也不断增加。本院此次申请
更新购置的车辆已达使用年限，车辆老化，出现磨损严重、故障频繁等问题。为
了确保车辆的安全行驶和保证办案业务用车，设立公务用车购置经费项目。

保证项目实施
的制度、措施

《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》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、《行政单
位财务规程》将符合要求的车辆列入执行报废计划中，选择符合要求的新车，列
入采购清单，了解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车辆验收合格标准，制定采购计划，明确
具体采购时间节点，按照项目需求，制定项目预算计划，根据经费实际使用需
求，制定相应的支付计划，收集并了解相关财务制度，在车辆跟新完成之前，统
计与之相关的业务效率情况

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

(2018年 )

申报单位名称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
交通工具更新购置费

2018-01-01 结束时间 2018-12-31

项目类型
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□    结转项目□    其他一次性项目√

经常性专项业务费□   其他经常性项目□



项目实施计划

项目总目标

年度绩效目标

分解目标内容

备注

影响力目标

车辆使用投诉 =0.00

车辆管理制度 建立

效果目标

业务效率提高 提高

成本节省情况 ≥10.00%

车辆闲置率 =0.00%

产出目标

旧车报废完成率 =100.00%

采购车辆单价合规性 合规

采购及时性 及时

投入和管理目
标

支付及时率 =100.00%

预算执行率 =100.00%

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

由车辆使用部门提出具体更新车辆、拟更换车型。由行装处按有关规定和制度实
施，2018年10月份之前更新完毕。

按照市财政对市级行政单位车辆配置标准的要求，对达到使用年限的车辆进行更
新购置，消除因车辆老化、损坏等造成的潜在安全风险，减少维护维修开支，提
高整体业务办案效率，确保本院各项日常工作顺利进行。

全年完成11台执法执勤车辆的报废工作，并完成11台执法执勤车辆的采购工作。

分解目标

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

项目当年投入
资金构成



项目名称

资金用途

开始时间

项目概况

立项依据

项目类型
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□    结转项目□    其他一次性项目□

经常性专项业务费□   其他经常性项目√

基本建设工程类□    信息化建设类□    政策补贴类□
政府购买服务□    资产购置类□    其他事业专业类√

项目设立的必
要性

解决卷宗保管和数字化，解决案件传票送达，解决诉前调解经费，解决办案人员
差旅费、执行补助费，提高法官业务能力，提升法制宣传，让更多的社会公众走
进法院，了解法院，增强社会对司法工作的认同度。

保证项目实施
的制度、措施

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

(2018年 )

申报单位名称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
审判执行业务费

该项目包含浦东法院审判执行业务费、审判资料购置费、调研课题经费、档案管
理费、法制宣传费等业务。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保障本院各项办案业务顺利实施
。

《关于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的规定》（法[司]发[1985]23号）；《上海市人民法
院业务费开支范围》

2018-01-01 结束时间 2018-12-31

《上海市人民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》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、《行政单位财务规
程》制定办案业务保障计划，并落实相关计划实施的责任人，确保项目能够如期
完成。根据以往工作经验和当年实际工作情况，制定2018年的特色法制教育活动
的实施计划。收集并了解相关财务制度。按照项目需求，制定项目预算计划。根
据经费实际使用需求，制定相应的支付计划

项目总预算（元） 48737200 项目当年预算（元） 48737200

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（元） 52728000
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

（元）
48393200

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（元）

项目当年投入
资金构成

     （一）财政拨款： 48,737,200.00



项目实施计划

项目总目标

年度绩效目标

分解目标内容

备注

合理

≥16.00万件

拟定经费使用计划，按计划支付，完成项目实施内容。

按照《上海市人民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》的相关规定，对浦东法院办案业务各阶
段的需求进行全面把握，统筹安排资金使用，严格控制各类办案业务的单位成本
。在全面保障各类办案业务顺利平稳开展的同时，提升办案业务效率，并确保财
政资金的高效利用。

确保案件审判、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维护浦东新区辖区的社会稳定。完成2018
年度案件约16万件。

分解目标

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

投入和管理目
标

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

支付及时率

预算执行率

=100.00%

=100.00%

产出目标

完成特色法制教育活动

全员全年结案

≥95.00%

≥90.00%效果目标

审限内结案率

相关人员满意度

一审服判息诉率 ≥90.00%

影响力目标

制定办案业务保障的长期规划 制定



项目名称

资金用途

开始时间

项目概况

立项依据

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（元）

项目当年投入
资金构成

（一）财政拨款： 7,962,000.00

项目总预算（元） 7962000 项目当年预算（元） 7962000

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（元）

40万（年初预
算）+2619万

（诉讼费返还，
12月下旬刚下发

尚未执行）

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
（元）

380500

基本建设工程类□    信息化建设类□    政策补贴类□
政府购买服务√    资产购置类□    其他事业专业类□

采购包括安装X光机、服务器、网络交换机、鞋底金属探测器、防火墙、台式爆
炸物毒品探测仪、高速印刷设备、电子屏、中速复印机、警用装备、高清庭审录
音录像设备。

《浦东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标准》（浦财行[2009]9号）、沪高法
（2016）326号 法（2017）138号《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（2017-
2021）》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三年规划纲要（2017-2019）
人民法院科技审判法庭系统建设规范

项目设立的必
要性

本院部分案件设施和办公设施因设备老化，难以满足当前需求。随着近年来办案
业务的不断提高，上级法院和社会公众对司法公开的要求也不断提高，原有的标
清庭审录音录像系统难以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，继续改造为高清庭审录音录像系
统，建设高清法庭。

保证项目实施
的制度、措施

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三年规划纲要（2017-2019）》、《人民
法院科技审判法庭系统建设规范》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、《行政单位财务规程
》由行装处对各业务科室进行调研，统计并汇总需要更新的设备，数量及其他相
关要求。根基国家有关商品的统一标准，制定采购验收合格标准。制定采购完成
计划，明确各设施设备采购完成时间节点。按照项目需求，制定项目预算计划。
收集并了解相关财务制度。

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

(2018年 )

申报单位名称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
专用设备购置费项目绩效目标

2018-1-1 结束时间 2018-12-31

项目类型
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□    结转项目□    其他一次性项目√

经常性专项业务费□   其他经常性项目□



项目实施计划

项目总目标

年度绩效目标

分解目标内容

备注

影响力目标

长效管理机制 建立

效果目标

相关人员满意度 ≥90.00%

办案人员效率提升情况

设备闲置率 =0.00%

提升

产出目标

采购完成率

成本控制

采购完成及时性 及时

=100.00%

合规

投入和管理目
标

支付及时率 =100.00%

预算执行率 =100.00%

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

2018年上半年完成相关采购工作的招标流程，下半年完成相应的购置工作。

按照市财政的相关要求，结合浦东法院业务日益增长的自身需求，采购新的法院
业务的设施装备，同时更新已达到使用寿命的部分设备。通过设备的采购更新，
为浦东法院提供日常业务保障，确保各项日常业务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按照相关规定采购设备及相关配件与服务。确保数量、质量符合实际工作需求，
有效保证新采购的设备在其预计的使用寿命内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分解目标

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

项目当年投入
资金构成



项目名称

资金用途

开始时间

项目概况

立项依据

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□    结转项目□    其他一次性项目√

经常性专项业务费□   其他经常性项目□

基本建设工程类□    信息化建设类□    政策补贴类□
政府购买服务√    资产购置类□    其他事业专业类□

项目设立的必
要性

浦东法院派出机构较多，现有技术人员比较紧张，难以对目前信息化设备的维
护工作进行全面覆盖，因此，运维工作目前主要通过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完成
。主要是硬件设备、软件、服务的维护。硬件主要包括服务器、网络设备、庭
审设备等；软件主要是各业务系统、数据库和防病毒软件；服务主要是桌面、
会议、庭审的保障。

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

(2018年 )

申报单位名称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
信息化运维项目绩效目标

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维护本院网络的稳定性、可用性。做好相应的系统维护、
巡访登记，发生故障及时响应解决。

法发〔2017〕12号《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》
法〔2017〕138号《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（2017-2021）》

2018-1-1 结束时间 2018-12-31

项目类型

建设保障：项目的建设有一支务实、协作、创新、进取的团队，为项目的建设
提供有力的保障。项目建设人员包括法院技术部门的管理人员和设计公司、施
工公司的技术人员共同组成。
制度保障：严格按照最高院和上海高院的项目管理、技术管理要求进行项目建
设和管理。
资金保障：本项目申请财政专项资金进行建设。

项目总预算（元） 5083750 项目当年预算（元） 5083750

保证项目实施
的制度、措施

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（元） 5083800
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

（元）
4963800



项目实施计划

项目总目标

年度绩效目标

分解目标内容

备注

=100.00%

≥90.00

≥95.00%

=0.00

≤1.00天

根据维保合同及服务质量，及时付款。

系统运维方结合新区法院本部+派出法庭的分布特点，做好对运维服务管理与实
施的统一运维规划和设计；为新区法院相关技术人员提供持续、有效的培训，
提高其使用和安全管理网络的能力，最终达到新区法院应用系统的安全性、稳
定性、可靠性、高效性。

各类信息化设施设备全年不发生信息安全事故；各类设备故障响应时间小于等
于1个工作日；故障排除率达到95%。

分解目标

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（元）

项目当年投入
资金构成

（一）财政拨款： 5083750

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

投入和管理目
标

预算执行率

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

支付及时率

=100.00%

健全

=100.00%

产出目标

设备故障响应时间

设备维护覆盖率

开展

建立

效果目标

相关人员满意度

设备故障排除率

信息安全事故

影响力目标

设备日常维护培训

信息设备运维制度


